表格93B
请求支出款项的通知书(第62A号命令)
(第62A号命令第15条规则)
(1) 标题与诉讼相同
(1)香港特别行政区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案件编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	原告人


	及

	被告人


本人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接受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接获的总额为$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缴存法院款项，以就列于有关附带
条款付款的通知书中本人的讼费的(全数)(部分)达致和解。
本人声明：
· 附带条款付款已[在14天内][在14天后但已就在该14天限期后招致的讼费的法律责任及金额达成协议的情况下]*被接受
· 受提议者并非无行为能力的人
· [受提议者从无在该等法律程序的任何时间接受法律援助]
[受提议者已接受法律援助]*
· 并没有要求撤回或削减附带条款付款的申请待决
· [只有一名支付方][附带条款付款由所有支付方作出][本人已中止针对未有作出付款的支付方就讼费评定进行的法律程序，而他们已以
书面同意接受附带条款付款]*

(如并未作出任何上述声明，存于法院的款项仅可在区域法院命令下支出)
· 本通知书的文本已送达在下面指名的支付方(的律师)，而本人请求
将存于法院的上述款项支付予：
	收取方或律师的全名



	地址及电话号码



	签署
附注：
在签署本表格前请阅读背页的填写指引。我们可能退回不正确地签署的表格，而不作任何行动。


	
	签署
	
	日期
	

	
	收取方的律师的详细资料
	

	
	律师行名称

	

	
	
	

	
	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律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
	
	


	支付方或律师的全名/法律援助署署长*



	地址及电话号码



	签署
附注：收取方(的律师)在将本通知书的文本送达支付方(的律师)前应先取得支付方(的律师)
在下述方格中的签署。


	
	签署
	
	日期
	

	
	支付方的律师的详细资料
	

	
	律师行名称

	

	
	
	

	
	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律师
	

	
	
	


* 将不适用者删去
表格93B的填写指引
为请求将存于法院的储存金支出，请将按照本填写指引签署和填写的
本表格，送交区域法院登记处存档。本表格的文本一份亦应送交
支付方的律师。
· 填写本表格时，请确保在‘本人声明’标题下的所有方格内加上“(”号。如你没有在所有该等方格内加上“(”号，区域法院
登记处将不能处理你的付款请求，并须将本表格退回给你。
· 本表格应由收取方或其律师签署。
· 区域法院会计部仅会在接获妥当地填写并有签署正本的表格93B后，方会作出付款。表格的图文传真文本及签署的影印本将不获
接受。
· 公司董事在代表公司签署前，必须向常规聆案官取得代表公司的
许可。
(以下部分并非表格93B的部分)
有关上述第4段之程序，请参阅《区域法院规则》(第336章，附属法例H) 第5A号命令第2(2)条规则的规定。
